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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追踪构成精神暴力

现实中，不少施控者以“夫妻
间的安全感”为由，要求对方全天
候共享位置、随时汇报行踪，一旦
对方“失联”，便采取手段获取定位
信息，对其实施追堵和恐吓。这类
行为表面上难以留下瘀伤，却能对
受害者的人身自由与心理健康造
成持续性压制。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审结的一
起生命权纠纷案中，李某与杨某系
同居伴侣。李某长期对杨某实施
家庭暴力。事发当日，双方再度发
生冲突，李某随即通过他人违规调
取杨某手机基站定位以追踪其行
踪。法院审理认定，综合李某长期
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证人证言及
杨某生前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内容，
杨某因遭受家庭暴力产生厌世念
头后溺水死亡具有高度盖然性，认
定其溺亡与李某实施家庭暴力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判令李某承担
30%的赔偿责任，赔偿金额逾33万
元。这一裁判的核心价值在于：法
院并未因“暴力行为发生于当日中
午、死亡发生于次日”而割裂两者
的关联，而是将长期精神控制、数
字追踪与最终伤害作为整体评
价。数字手段辅助实施的恐吓与
追踪，同样是家庭暴力链条上不可
忽视的一环。

法官提示
遭受数字跟踪控制的受害者，

应注意留存以下证据：对方要求查
看手机、强制共享位置的聊天记录
截图；对方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定
位信息的相关记录；因恐惧而就医
的病历、心理咨询记录等。切勿因

“没有留下外伤”而低估数字控制
行为的法律分量。

网络辱骂同样受法律规制

传统观念中，家庭暴力往往与
拳脚相向画上等号。然而，《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明确将

“精神暴力”纳入家庭暴力的范畴，
以侮辱、谩骂、威胁、诅咒等方式给
家庭成员造成精神损害的，同样受
法律规制。在数字时代，这类精神
暴力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曝光度
在社交软件中蔓延，其伤害烈度并
不亚于肢体冲突。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2025
年审查的一起人身安全保护令申
请案中，申请人谢某称，其女儿谢
某某长期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辱
骂，言辞极为不堪，已超出家庭争
吵的合理限度，此前已有生效判决
书确认上述侮辱行为存在。法院
经审查确认，谢某某在与谢某交流
时确实存在言语过激、用语不文明
的情形。尽管本案因申请人未能
证明“正在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现
实危险”而未获发令，但法院对数
字空间精神暴力的实质认定，本身
已具有重要的法律信号意义。微
信群辱骂并非家庭内部的“私事”，
亦可成为此前民事判决的认定对
象，还可作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事实依据。司法的保护触角，正
在向数字空间持续延伸。

法官提示
面对网络精神暴力，受害者应

做到：第一时间对辱骂、威胁内容
进行截图，并注意保留发送时间、
群组信息等完整界面；如有条件，
可申请公证处对相关电子数据进
行保全公证，以增强证据效力。同
时须注意，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须
证明“正在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现
实危险”，证据的时效性与关联性
至关重要。

数字监控不属于合理关切

婚姻关系赋予双方共同生活
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一方可以对另
一方实施全方位的数字监控与精
神压制。电话骚扰、闯入住所查
看、在单位守候，这些行为在施控
者眼中或许只是“我太爱你放不
下”，在法律视野中却构成对他人
人身自由与隐私权的严重侵害。

2025年，陕西省西安市居民台
某和张某离婚后，张某搬离居所。
之后，台某多次前往张某工作单位

“找她吃饭”，甚至持自行配制的钥
匙进入张某住所查看，张某为此向
警方报案。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
院就此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
禁止台某对张某及其近亲属实施
殴打、伤害、限制人身自由等家庭
暴力行为，禁止以电话、短信、微
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对张某实施辱
骂、威胁等精神暴力，禁止骚扰、跟
踪、靠近、接触张某及其近亲属，禁
止在张某经常出入场所附近从事
影响其正常生活的行为。这份保
护令的意义在于，将“数字骚扰”与

“物理接近”并列纳入禁止范围，以
法律形式为受害者在现实与网络
两个空间同步划定了安全边界。

法官提示
面对数字控制型家庭暴力，受

害人可向基层妇联、社区工作者申
请救助，请求协助梳理、固定证据，
以及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门槛并非

“已遭受严重身体伤害”，凡有证据
证明正在遭受或面临家庭暴力现实
危险的，均可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
或家庭暴力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
申请。保护令一经作出，违反者将
依法承担拘留、罚款乃至刑事责任。

据6月2日《北京青年报》

“定位追踪”“微信辱骂”“网络骚扰”……

数字控制算“家暴”吗？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张秀
通讯员朱海燕 谢培艺

购房过程中，有人为省掉中介费，在接受中介服
务后，绕过中介直接与房主签约。这种看似精明的操
作，实则不仅违背诚信原则，更暗藏多重法律风险。

2023年 6月，沙湾市居民刘某联系某房产中介公
司的工作人员田某，表示想要购置房屋。

田某根据刘某需求，为其推荐位于沙湾市某小区
的一处房源，随后，田某带领刘某夫妇到现场看房，还
多次协助刘某与房主沟通房屋价格等关键问题，刘某
也要求田某帮忙关注该房源。

同年7月中旬，刘某表示想携家人一起看房，如家
人满意，则会通过该中介公司购买房屋。为方便刘某
看房，田某将房主的联系电话告知刘某。

两天后，刘某通过微信告知田某，因价格没谈拢，
不打算买此房屋了。一周后，某房产中介公司得知刘
某的儿子以个人名义与房主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某房产中介公司与刘某协商，要求其支付中介
费，遭到拒绝。2025年 6月，某房产中介公司将刘某
起诉至沙湾市人民法院，要求刘某支付中介费 8000
元。

法院审理认为，认定“跳单”违约，必须同时满足3
个条件：居间合同关系成立，只要委托人实际接受了
中介人提供的具有实质内容的服务，例如签署看房文
件、实地查看房屋、参与由中介主持的价格磋商等，即
可认定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居间服务合同关系，不一定
非要签订书面合同；利用了中介服务成果，委托人最
终达成的交易，必须是中介人努力提供的特定交易机
会的直接结果，若交易达成与中介服务无直接因果关
系，则不构成“跳单”；存在规避中介的主观故意，委托
人明知中介人已提供促成交易的服务，却故意选择不
通过该中介人完成交易，核心目的在于逃避支付应付
的佣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五条规定：
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
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
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

本案中，刘某主动联系某房产中介公司为其寻找
房源，田某按照刘某需求为其介绍房源、带看现场，并
就房屋价格、付款方式等问题多次与双方沟通协商，
努力促成双方达成交易。由此，可以认定某房产中介
公司为刘某提供了中介服务，刘某从中介公司处获取
重要信息后，先向某房产中介公司表示不再考虑购买
该房屋，其儿子却与房主直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综
合某房产中介公司为刘某提供服务的内容、刘某与其
儿子的父子关系、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间等因素，可
以认定刘某利用了某房产中介公司提供的交易机会
或者媒介服务。

法官当庭指出，通过让亲人代签合同来绕开中
介，是典型的“跳单”行为。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下，刘
某向某房产中介公司支付5000元，某房产中介公司撤
诉。

随着智能手机与社交软件的深度普及，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早已延伸至数字空间。然而，一种披着
“关心”外衣的新型控制正在悄然蔓延。有人在深夜冒名为受害者下单外卖并备注“必须敲门”，以此实
施骚扰；有人通过银行转账功能每次转入1分钱，在备注栏写满侮辱性语言；更有人借助手机定位、社交
软件实时追踪受害者行踪，令其无论在何处都难逃“精准现身”的恐惧……

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例中明确指出，通过现代信息网络实施的骚扰、跟踪和威胁，是家庭暴力的
延伸形式，受害者同样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生父沉迷赌博漠视家庭，继母
视如己出悉心照料，当这场再婚关
系走到尽头，孩子究竟和谁生活？
近期，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结
这样一起离婚纠纷案。

2017年底，宁先生与前妻离婚
后，5岁的女儿小宁便被宁先生寄
养在亲戚家中。2018年初，宁先生
与潘女士登记结婚后，将小宁接来
生活，并共同抚养教育。尽管此后
两人又育有一儿一女，但潘女士始
终将小宁视如己出。

然而，好景不长，宁先生开
始沉迷赌博，不仅欠下巨额债
务，更导致家庭经济几乎崩溃。
其间，宁先生时常因家庭琐事与
潘女士争吵，还对小宁随意打骂，
自身也因赌博被公安机关行政

拘留。
2025年 6月，心灰意冷的潘女

士向法院起诉离婚，并希望包括小
宁在内的 3个孩子均由自己继续
抚养。宁先生则理直气壮地表示：

“小宁是我亲生的，得跟我。”为了
解小宁的真实意愿，法官对小宁进
行单独询问，小宁语气坚定地说：

“我要跟‘妈妈’在一起。”
法院审理认为，宁先生无视家

庭责任，沾染赌博恶习且屡教不
改，导致夫妻关系失睦，并给家庭
造成较大经济负担，应当认定双方
感情确已破裂。关于 3个子女的
抚养问题，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
女的原则，依法确定宁先生与潘女
士共同生育的一儿一女，随潘女士
共同生活。

同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继
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父母子女关
系的规定，已满八周岁子女的抚养
权归属，应尊重其真实意愿。

本案中，宁先生虽是生父，但
其有赌博恶习，且对小宁疏于管
教，而潘女士虽为继母，多年来承
担主要抚养教育责任，与小宁之间
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已满 13
周岁的小宁也明确表达跟随潘女
士共同生活的强烈意愿。

据此，法院依法判决准予宁先
生与潘女士离婚，包括小宁在内的
3个孩子由潘女士抚养；宁先生向
潘女士每月支付相应抚养费，潘女
士对宁先生的探望予以协助。

据6月5日新闻晨报微信公众号

生父沉迷赌博，继母视如己出，孩子归谁？

多学一“典”

中介带看房后被撇开
男子借家人“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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